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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城县水利局关于
石城县应急备用水源地（大昌坝
水库）补充水源工程洪水影响评价报告的批复
石城县水利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你公司报来的《石城县应急备用水源地（大昌坝水库）补充水源工程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及其他相关资料均已收悉。2020年9月8日，我局主持召开了《石城县应急备用水源地（大昌坝水库）补充水源工程洪水影响评价报告》（以下简称《评价报告》）评审会。参加会议的有石城县水利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评价报告》编制单位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代表和特邀专家。会议成立了专家组。与会人员察看了工程现场，听取了关于《评价报告》主要内容的汇报。会后，报告编制单位根据会议意见，对《评价报告》进行了修改、补充与完善。现批复如下：

    一、工程概况
石城县应急备用水源地（大昌坝水库）补充水源工程主要由取水工程（放牛排水陂）和引水工程组成，工程位于石城县小松镇罗溪村境内，工程为新建拦河陂坝和引水管道、引水隧洞等。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取水工程一座，新建引水管道0.29km，新建引水隧洞1.265km，总投资2895.38万元。通过罗溪河—大昌坝水库引水工程为石城县城区提供3.5万m³/d 的应急用水和常规供水。

取水工程主要由水陂和取水竖井组成，水陂采用C25砼重力堰坝形式，堰长20m，顶宽2.0m，堰高为3.8m，堰顶高程为367.00m，上游迎水面为垂直面，溢流堰下游面坡比为 1：1。在堰体设置2孔冲砂槽，槽宽1.5m，槽底高程 364.20m,槽孔采用铸铁闸门控制，由螺杆启闭机启闭。

输水建筑物由引水管道和引水隧洞组成，从水陂左岸取水。引水管道总长0.29km，管径为800mm;引水隧洞长1.265km,为城门洞型，洞高 1.8m,宽 1.2m。隧洞出口接大昌坝水库入库河道。

二、总体评价

《评价报告》采用定量计算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洪水影响分析计算，分析项目建设对河道行洪能力以及洪水对项目的淹没、冲刷等影响，并进行洪水影响评价。《评价报告》所依据的基本资料较翔实，采用的技术路线正确， 分析评价方法可行，所作出的结论及提出的建议基本合理。基本符合《洪水影响评价报告编制导则》的要求。

三、防洪评价

l.基本同意项目洪水影响评价范固，根据《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252-2017)的规定，同意水陂和引水管道选用20年一遇设计、50年一遇校核;施工导流洪水标准采用枯水期10月至次年2月为5年一遇，度汛洪水标准采用10年一遇。

2.基本同意采用的罗溪河水陂设计暴雨成果，采用推理公式法推求的坝址 设计洪水成果基本合理。

3.基本同意采用分段水面线法以罗溪河拟建水陂为洪水位起算断面，根据实测纵横断面资料采用能量方程推求的工程河段设计断面洪水位成果以及回水计算成果。

4.基本同意罗溪河拟建水陂等涉水建筑物在淹没补偿后对河道行洪影响较小的分析评价意见。

5.基本同意工程实施后对河势影响较小的评价意见。

6.基本同意工程实施后对防洪工程影响较小的评价意见。

7.基本同意工程实施后对防汛抢险及水上救生影响较小的评价意见。

四、主要建议

1.放牛排陂坝不会影响河势稳定，基本满足河道行洪畅通的要求，但仍需要进一步完善设计，确保工程安全、经济合理。

2.工程施工期间，应编制施工度汛方案，建设单位应接受河道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如出现涉及河道防洪及建设项目安全方面的问题时，应及时向河道主管部门汇报，对河道主管部门提出的相关处理意见，建设单位必须认真执行。
石城县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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